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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全球發售完成後，根據上市規則，以下交易將會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i) 租約

於2009年4月16日，會理財通與龍威酒店簽訂一份為期兩年四個月的租約（「該租
約」），據此，龍威酒店向會理財通出租總建築面積約為131.0平方米的辦公室場所，租期由
2009年4月16日至2011年8月14日，月租金為人民幣8,122.0元（不包括管理費、水費及電費）。
會理財通將該辦公室用作其中國營業處及總部。

龍威酒店由四川勁力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持有90.0%的股權及由一名獨立第三方持有
10.0%的股權。四川勁力乃一間於2001年7月26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川威擁有
10.0%的股權，由王勁先生擁有9.7%的股權，由吳文東先生擁有8.9%的股權，以及由李和勝
先生擁有5.2%的股權。由此，根據上市規則，龍威酒店是一名關連人士。

該租約項下人民幣8,122.0的月租金乃基於市場價格。董事確認該租約項下的租金乃
屬公平合理，並按公平基準以一般商業條款商議。仲量聯行西門有限公司（一家獨立物業估
值公司）亦已確認該租約項下的應付租金乃屬公平合理，並與類似地點類似物業的現行市場
價格相一致。

由於上述辦公室面積較小，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能概無困難地在同一地區向獨立
第三方租賃合適替代場所（若此為必要）。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3條，基於該租約項下之租金，該租約將會構成本集團的最低豁
免交易，由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上述本集團的持續關連交易將可獲豁免遵守申報、
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要求。

(ii) 收購除外礦場的期權

根據由除外礦場擁有人所授予的承諾，每名擁有人承諾，當中包括，(i)倘若我們於
承諾的24個月內行使期權收購相關除外礦場的採礦權及相關資產，其會向我們轉讓相關除
外礦場的採礦權及相關資產，並將會簽訂協議，於自我們行使該期權之日起120個工作天內
向我們轉讓相關除外礦場的採礦權及相關資產；及(ii) 不會與第三方簽訂任何協議，以轉讓
相關除外礦場的採礦權及相關資產或授予第三方與我們相同的期權。倘若其擬向任何第三
方轉讓相關除外礦場的採礦權及相關資產，則我們有優先取捨權以不差於第三方提呈的條
款及條件作出同樣收購。請參閱本招股書「業務 — 礦張與建設計劃 — 擴張礦產儲量 — 位
於四川及雲南五個鐵礦石礦場的期權協議」及「與控股股東關係 — 收購除外礦場的期權」章
節。當我們選擇行使該期權時，我們將遵守所有相關上市規則（包括第14A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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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獨立股東批准限制的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向威遠鋼鐵銷售產品

於截至2006年及2007年12月31日止年度期間，會理財通向威遠鋼鐵銷售其大部份的鐵
精礦及球團礦。請參閱本招股書的「業務 — 銷售 — 向威遠鋼鐵的銷售」一節。

背景

威遠鋼鐵是一所於中國成立的公司，控股股東之一合創國際持有其68.0%的股權。因
此，威遠鋼鐵按上市規則為本公司的一名關連人士。

交易原因

我們向威遠鋼鐵銷售鐵精礦，因為(i)其願意向本集團購買大量鐵精礦；(ii)其向本集
團產品提呈市價；及(iii)向威遠鋼鐵的銷售鐵精礦所生成的收入源乃屬穩定及可預知。

向威遠鋼鐵銷售鐵精礦是為本公司日常業務過程的一部份。

定價基準及政策

為符合上市規則，本公司已與威遠鋼鐵簽訂一份日期為2007年12月26日的協議以及
兩份日期分別為2009年4月10日及2009年6月1日（「6月補充協議」）的補充協議（合稱「銷售協
議」），據此，本公司於2008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間，不時向威遠鋼鐵銷售鐵精礦。
售予威遠鋼鐵的鐵精礦價格乃根據公平基準釐定。6月補充協議規定就2009年及2010年已定
約鐵精礦而與威遠鋼鐵的定價安排。根據6月補充協議，2009年及2010年鐵精礦最低售價分
別為每噸人民幣605.1元及每噸人民幣632.5元，可根據鐵精礦的市價予以調整。倘若鐵精礦
市價低於最低售價，則市價將維持不變。倘若鐵精礦市價高於最低售價，則售價將獲調整
至較高金額，相當於最低售價與將協定不多於較最低售價為高的市價增加部份50%的金額
的總數。

年度交易價值

截至2006年、2007年及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向威遠
鋼鐵銷售鐵精礦的價值分別約為人民幣75.2百萬元、人民幣179.5百萬元、人民幣152.7百萬
元及人民幣84.2百萬元。購自海外或中國其他地區的供應商較購自四川的供應商付出更高
成本，此乃由於大額的運輸成本及風險，以及進口鐵礦石產品的較高價格。此外，不同地
區的鐵礦石具不同的礦物含量，鋼鐵生產商必須投入時間與資源，以制定鐵礦石的適當組
合，結合其他添加劑，自此類不同的礦石批次中生產相同質量與規格的鋼鐵。由此，威遠
鋼鐵有購買本公司所能供應的全部鐵礦石產品以降低成本並獲得靠近其生產設施的穩定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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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源的商業動機。由於威遠鋼鐵為本公司的關連方，並願意對本公司產品提呈市價，我們
決定自2005年首次向威遠鋼鐵銷售起，給予威遠鋼鐵我們的鐵礦石產品銷售的優先權。因
為於2006年及2007年，我們的鐵礦石產品的產量增加，所以我們於同期向威遠鋼鐵的銷量
上升。

董事預期截至2009年、2010年及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向威遠鋼鐵銷售的鐵精礦將
會分別約為人民幣276.2百萬元、人民幣359.6百萬元及人民幣359.6百萬元。截至2009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建議上限估計的計算乃參考(i)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鐵精礦實際平均
售價每噸人民幣527.2元；(ii)6月補充協議所載的最低售價每噸人民幣605.1元；(iii)銷售協議
所載的已定約銷量450.0千噸。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建議上限估計的計算乃參考(i)6

月補充協議所載的最低售價每噸人民幣632.5元；及(ii)銷售協議所載的已定約銷量520.0千
噸。截至2011年底止年度的建議上限估計的計算乃參考(i)基於攀西地區其他鐵礦石產品生
產商所銷售的相同品位的相同產品的價格並參考威遠鋼鐵購自其他獨立第三方供應商的相
同產品的購買價而釐定的市價；及(ii)銷售協議所載的已定約銷量520.0千噸。我們於估計該
等建議上限時，考慮以下因素：

‧ 本公司的生產量預測；

‧ 透過允許本公司的新的獨立第三方客戶大量購買以維持與其良好關係的需要，
同時亦確保向威遠鋼鐵的供應穩定；及

‧ 根據目前市場趨勢，預期鐵礦石產品價格趨勢持續上漲。

下表分別概述截至2006年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09年、2010年及2011年12

月31日止年度（包括由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洗選承包商提供的產量），向威遠鋼鐵的歷史與
預測銷量及銷售額，以及本公司的相關年度產量（包括由本公司的首名獨立第三方洗選承包
商提供的產量）。

歷史 預測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
6月30日止
六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鐵精礦
　銷量（千噸）  . . . . . . . . . . . . . 166.8 371.1 255.5 159.7 450.0 520.0 520.0

　銷售額（人民幣百萬元）. . . 75.2 179.5 152.7 84.2 276.2 359.6 359.6

　產量（千噸）  . . . . . . . . . . . . . 287.0 519.0 1,163.8 743.5 1,598.1 1,874.0 2,098.0

本公司於2009年與威遠鋼鐵的年度交易額估計為人民幣276.2百萬元。該估計乃根據
向威遠鋼鐵銷售的已定約銷量450.0千噸鐵精礦的平均售價每噸人民幣613.8元。本公司的
鐵精礦生產（包括由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洗選承包商所生產的鐵精礦）預計於2009年達至約
1,598.1千噸。我們預期2009年的預計銷量增長將由鐵精礦產量預計增長所支持。我們於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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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向威遠鋼鐵的總銷量預計會維持佔2009年鐵礦石產品總銷量的30.0%以下，此乃由於我們
的鐵精礦生產亦同時增長所致。根據歷史及目前市場趨勢，我們估計2009年鐵精礦平均售
價將會增加至最低約為每噸人民幣613.8元。

本公司於2010年與威遠鋼鐵的年度交易額估計為人民幣359.6百萬元。該估計乃根據
向威遠鋼鐵銷售的已定約銷量520.0千噸鐵精礦的平均售價每噸人民幣691.5元。本公司的
鐵精礦生產（包括由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洗選承包商所生產的鐵精礦）預計於2010年達至約
1,874.0千噸。我們預計2010年的銷量增長將由鐵精礦產量增長所支持。我們於2010年向威遠
鋼鐵的總銷量預計會維持佔2010年鐵礦石產品總銷量的30.0％以下，此乃由於我們的鐵精礦
生產亦同時增加所致。根據歷史及目前市場趨勢，我們估計2010年鐵精礦平均售價將會上
升至約每噸人民幣691.5元，較2009年平均售價上升12.7%。

本公司於2011年與威遠鋼鐵的年度交易額估計為人民幣359.6百萬元。該估計乃根據
向威遠鋼鐵銷售的已定約銷量520.0千噸鐵精礦的平均售價每噸人民幣691.5元。本公司的
鐵精礦生產（包括由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洗選承包商所生產的鐵精礦）預計於2011年達至約
2,098.0千噸。我們預計該銷量增加部份將會由2011年鐵精礦產量的增加部份所滿足。我們
於2011年向威遠鋼鐵的總銷量預計會維持佔2011年鐵礦石產品總銷量的30.0%以下，此乃由
於鐵精礦產量同時增加所致。根據歷史及目前市場趨勢，我們估計於2011年鐵精礦平均售
價將會維持穩定於約每噸人民幣691.5元。

下表分別概述截至2009年、2010年及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向威遠鋼鐵的鐵精礦估
計平均售價、與威遠鋼鐵的鐵精礦已定約銷量及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向威遠鋼鐵的
估計平均售價

與威遠鋼鐵的
已定約銷量 建議年度上限

（人民幣元） （千噸） （人民幣百萬元）

2009年 613.8 450.0 276.2
2010年 691.5 520.0 359.6
2011年 691.5 520.0 359.6

上市規則的影響

根據年度交易價值，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述的適用百份比比率將（以年度計算）超過
25.0%。因此，與威遠鋼鐵的交易須符合上市規則第14A.35條適用於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
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的批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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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所提供的豁免

根據上市規則，本集團與本公司任何首席執行官、董事或主要股東或任何子公司或
任何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士之間的任何交易乃按持續或經常性基準進行，並預期會延續
一段時間，故只要另一交易方仍屬本公司關連人士，有關交易即屬「持續關連交易」。除非
屬上市規則所列的任何例外情況，否則有關交易於產生時必須遵守申報、公告及╱或事先
取得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上市後，上述載於本節的「— 持續關連交易」中的與威遠鋼鐵的交易（「交易」）按上市
規則的規定，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2(3)條向聯交所申請該等交易豁免遵守須取得獨立股
東批准及須予公告的規定，而聯交所已授出有關豁免。除上文所述者外，本公司亦須遵守
上市規則第14A章有關交易的其他適用條例。

就上市規則第14A.35(2)條及第14A.36(1)條而言，該等交易各自截至2009年、2010年及
2011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各年的最高年度交易總值不超過下列的有關上限金額（「上限金
額」）：

收入性質

歷史交易金額 建議年度上限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截至2009年
6月30日止
六個月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向威遠鋼鐵銷售的
　鐵精礦（附註）  . . . . . . . . . . . 75.2 179.5 152.7 84.2 276.2 359.6 359.6

附註：  本公司向主要業務為冶煉鋼鐵的威遠鋼鐵銷售鐵精礦。歷史數字指截至2006年、2007年及2008年12月31

日止年度及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售予威遠鋼鐵的鐵精礦。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交易已經並將會繼續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
類似交易的一般商業條款訂立，而且該交易乃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獨家
保薦人認為該交易已經並將會繼續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而該交易的條款（包括年度上
限）乃公平及合理的正常商業條款，符合股東整體利益。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所估計的截至2009年、2010年及2011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與
一名特定關連人士的交易量乃估計截至2006年、2007年及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與該名關連
人士的交易量以及交易量趨勢，或是乃按照現有的協議、計及規模經營、市場及其他因素
的發展而作出。故此，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獨家保薦人相信上限額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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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符合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此外，我們將會依照與持續關連交易有關的上市規則第
14A.35(1)、14A.35(2)及14A.36至14A.40條規則的規定。

本公司董事確認於上市時，惟本節「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及「— 受獨立股東批准限制
的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段落所述交易除外，概無與關連人士的其他關連交易。倘本公司於
未來與任何關連人士簽定任何新的交易或協議，本公司將會依照上市規則第14A章的條款。
此外，倘若於現有豁免屆滿後，須繼續交易，本公司將會依照於該交易有關的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條款。




